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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关于调整2024年干部职工工作分工的通知     

各股室、部门：

根据工作需要，经班子会议研究，决定对局领导班子成员和其他干部职工工作分工进行调整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领导班子及其他科级干部分工 

（一）领导班子成员分工

王鸿鹄：党组副书记。主持区住建局全面工作。 
宋  平：党组副书记、区住房保障和城镇发展服务中心主任。区政府办借用。

敖贵森：党组成员、副局长。负责信访、扫黑除恶、平安建设、法治、城市建设与城市更新、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、重点项目、民生实事、“三争”等工作。分管公用事业服务中心（城市建设和更新办公室）。
陈贤侦：党组成员、副局长。负责党建、纪检监察、精神文明、意识形态、宣传、财务、审计、安全生产、消防验收、绿色建筑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、燃气安全监管、房屋征收、征地拆迁、棚户区改造、住房保障、自建房排查（城区）等工作。分管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服务股、住房保障股。 
（二）其他科级干部分工

徐  喆：二级主任科员。协助负责城市建设与城市更新。

张明芽：二级主任科员。负责城乡环境综合整治、农村公厕保洁、垃圾分类、物业管理等工作。分管城乡环境整合整治办、物业办。

刘军华：二级主任科员。负责建筑业管理、招投标、招商引资、企业帮扶、政策法规、装配式建筑、消防设计审查、行政审批、行政执法、污水处理、生态文明建设、长江经济带建设、河湖长制、人民武装等工作。分管建筑业发展服务股、招标办。

胡军保：二级主任科员。负责机关后勤、爱国卫生（全国卫生城市创建）、统战、组织人事、防洪、双拥、信息公开、综合考核、改革创新、提案建议办理、村镇建设、乡村振兴、自建房排查（农村）、驻村帮扶，协助负责党建、纪检等工作。分管办公室、村镇股。
周晓军：二级主任科员。协助负责城市建设与城市更新。

朱  军：二级主任科员。负责工会、青年、妇女儿童、老干部、关心下一代等工作。

廖细芽：二级主任科员。协助负责城市建设与城市更新工作，负责既有住宅加装电梯、背街小巷改造、市政零星维修等工作。

罗卫军：事业七级职员。协助负责城市建设与城市更新，负责城中村改造等工作。
简根水：事业七级职员。负责房地产管理、城镇脱贫解困等工作；协助负责物业管理、棚改等工作。协管物业办。
钱小华：事业七级职员。协助负责机关后勤、爱国卫生（全国卫生城市创建）、统战、组织人事、防洪、双拥、信息公开、综合考核、改革创新、提案建议办理等工作。

蒋勇平：事业八级职员。协助负责城乡环境综合整治、垃圾分类等工作。
二、部门及人员分工

（一）办公室

主  任：周少兵
副主任：简文敏（负责党建、纪检监察、爱国卫生、创卫、信息公开等工作）
成  员：阮淑娟（人事主管；负责组织人事、编制、职称、财务出纳，兼工青妇等）、邓慧芳（财务会计，兼统计、公共机构节能等工作）、宋侣宏（驻村帮扶）、李翠、刘腾芸。
（二）公用事业服务中心（城市建设和更新办公室）

主  任：周  麒
成  员：廖建宇（兼信访、扫黑除恶、平安建设、法治）、严俊华、敖强、龚海文、黄保根、何艳辉、符卫民（区政府清收办借用）。
（三）村镇发展股

股  长：简志兵
成  员：蒋丽敏、周润平、陈亮、易方（区宅改办借用）。
（四）建筑业发展服务股

股  长：毛慧杰
成  员：廖芫平（招标办主任）、严珊（区政府清收办借用）、沈丽丹（兼驻办证大厅B岗）、黄思庆（驻办证大厅A岗）。
（五）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服务股

股  长：胡  震
副股长：龚  伟
成  员：冷文鹏（负责燃气管理、消防验收等）、桂育荣。

（六）住房保障股（征地拆迁服务股）

股  长：欧阳思
成  员：龚岚（兼精神文明、意识形态、宣传工作）、张四芽、胡杏根。
（七）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办
主  任：胡云华

成  员：李超、艾军花（城区考评办借用）。
（八）物业办
主  任：朱清
成  员：胡拾根、袁颂（兼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等工作）。

渝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4年4月16日

	新余市渝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         2023年4月16日印发


